藏族僧俗传统服饰缝制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

一、定义
根据高原气候条件和民族传统服饰特点，体现藏族服饰的特色，利用现代缝制设备和服饰材料缝制藏族僧俗服饰的能力。
二、
适用对象
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、就业的人员。
三、
能力标准与鉴定内容
	能力名称：藏族僧俗传统服饰缝制
职业领域：服装制作工

	工作任务
	操作规范
	相关知识
	考核比重

	（一）
量身定型
	能确定基本统一形式，按照肥腰、长袖、大襟、右衽、长裙、长靴、编 发、金银珠玉饰品等特点制作服饰
	佛经规定的“圆满
服饰”衣规
区域性服饰差异
	15%

	（二）

开料
	能识别布料的类别
能根据布料性质对面料进行铺平整理
能垂直裁刀，操作不影响精确度
能根据设计图选择直线、弧线、
圆线裁剪
	布料的识别方法
男女及勒规、赘规、扎规的分类方法
	45%

	（三）
服饰缝制
	能根据设计图对僧服法衣缝纫
能根据卫藏、安多、康巴服饰的特点进行缝制
	针型选用方法
缝纫机使用基本知识
藏式服饰缝制工艺的基本知识
区别卫藏、安多、康巴地区服饰的差异
	25%

	（四）
服饰熨烫
	能按照材料的要求调节熨斗温度
能根据熨烫顺序进行熨烫
	衣物耐热度相关知识
衣物熨烫技巧
设备安全操作知识
	15%


四、鉴定要求
（一）申报条件
达到法定劳动年龄，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。
（二）
考评员构成
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民间工艺品制作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，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3名考评员。
（三）
鉴定方式与鉴定时间
技能操作考核釆取实际操作考核。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60 min。

（四）
鉴定场地和设备要求
考场面积不小于150 m2,有良好的通风及防火设施。

